
附件

2025年度南京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

资金项目（第三批）申报指南

一、人工智能算力劵补贴

1、重点方向

聚焦制造、能源、文旅、金融、交通、医疗卫生、政务

服务、城市治理等领域，支持租用人工智能算力资源进行人

工智能技术的开发和应用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申报单位应租用非关联方智能算力服务商的智能

算力资源（不包括存储、网络、安全等其他服务），并签订

智能算力服务合同，载明合同双方、签订时间、签订人、服

务内容、合同金额等要素。

（2）合同签订起止时间在 2024 年 5 月 29日至 2025 年

10 月 31 日之间，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履行完毕并完成结算，

按要求提交算力服务的合同、发票、费用支付凭证、算力交

付使用证明等合同履行完毕材料。已享受算力补贴的合同不

得再次申请补贴。

（3）申报单位累计购买的智能算力服务合同结算金额

不少于 5 万元，对合同结算金额超过 200 万元（含）需提供

专项审计报告。

（4）申报单位具备开展人工智能产品研发和实施应用

的能力，具有人工智能专业人才队伍，有相应的研发成果。



3、补助标准

补贴最高不超过智能算力合同结算额的 30%。同一用户

方每年累计兑付算力券金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

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、制造业企业以及高校院所，依法

纳税、信用良好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

符合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向，且符合申报通知要求。

5、申报受理联系方式

归口处室：人工智能产业处

联系方式：025-68788923

二、软件高质量发展项目

1、重点方向

支持基于自主软硬件体系的整机、关键基础软件、办公

软件、大型平台软件、行业应用软件及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

应用创新产业化项目，促进信创产业生态建设。支持基于开

放原子开源基金会明星开源项目聚焦行业领域开发的商业

化软硬件产品。支持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开发的移动终端鸿

蒙原生应用软件或完成鸿蒙适配的应用软件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化项目、开源商业化产品

项目总投资额不低于 1000 万元；软件应用鸿蒙适配补助项

目总投资额不低于 100万元。

（2）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2 年，且已于 2024 年 1 月 1

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期间完成建设工作。获评省级及以上

优秀信创解决方案的项目优先支持。申报软件应用鸿蒙适配



补助项目的移动终端应用需已上线运营并有用户下载。

（3）项目需于申报截止日期前自行完成验收，并按要

求提交专项审计报告、验收报告、专家验收意见等结题材料。

3、补助标准

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化项目、开源商业化产品项目每

个入选项目支持金额 100 万元；软件应用鸿蒙适配补助项目

每个入选项目支持金额 50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

依法纳税，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失信行为、重大安全、

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，从事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

业、开源、鸿蒙相关业务的企业。

5、申报受理联系方式

归口处室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处

联系方式：025-68788924

三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北斗规模应用示范项目

1、重点方向

围绕共享出行、低空应用无人机等大众消费类领域，汽

车、船舶、航空器、机器人等工业制造类领域，以及车联网、

物联网、工业互联网、人工智能与北斗技术深度融合的融合

创新类领域，择优支持一批符合国家北斗规模应用政策导向，

具有显著示范效应和可复制价值的北斗规模应用项目，为我

市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建设提供

坚实支撑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500 万元；项目应在 2024 年 10



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期间完成，项目实施期不超过 2

年。

（2）项目在申报截止日期前完成验收，按要求提交验

收报告、专家验收意见、专项审计报告等项目结题材料。

（3）申报企业拥有北斗领域专业人才队伍，具备北斗

产品全流程研制与规模化生产能力，核心技术已取得专利

（含发明、实用新型）或软件著作权等自主知识产权。

（4）项目成果（产品）以北斗系统为核心支撑，聚焦

重点领域，具备规模化应用潜力；方向契合国家专项政策导

向，拥有较高推广价值，可在行业形成可复制示范效应，且

在数据安全、技术伦理等方面无风险隐患，完全符合相关法

律法规及标准要求。

3、补助标准

项目补助金额不超过项目投入金额的 10%，单个项目补

助金额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。

4、申报主体

依法纳税、信用良好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严重环境

违法行为，符合申报通知要求。

5、申报受理联系方式

归口处室：航空航天产业处

联系方式：025-68788935

四、重大应用场景项目补助

1、重点方向

应用场景项目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符合我市“4+6”重点

产业方向〔人工智能（软件）、机器人、新一代信息通信、



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〕。

2、支持条件

（1）由场景搭建单位（即项目投资主体）和技术供给

方共同建设并落地，可实现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验证、试点

应用、规模化推广。

（2）应为在建项目或已完成项目，其中：在建项目须

在 2026 年底之前建设完成；已完成项目建成时间应为 2025

年内。项目采用的新技术新产品投资额不低于 500万元。项

目建设主体、建设周期、投资额度、资金来源等明确，建设

方案科学、合理、可行。

（3）项目核心技术先进，能带动技术供给方等市场主

体共同参与，推动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推广和迭代升级。项目

经济、社会效益良好，在行业内具有示范引领作用和复制推

广价值。

3、申报主体

由场景搭建单位（即项目投资主体）申报。

4、补助标准

每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500万元。

5、申报受理联系方式

归口处室：应用场景发展处

联系方式：025-687888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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